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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十

一

日 

任
命
杜
次
郎
為
財
政
部
高
雄
關
稅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關
務
監
稽
核
。 

任
命
謝
錫
欽
為
經
濟
部
水
利
署
第
四
河
川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局
長
。 

任
命
洪
正
吉
、
廖
萬
清
為
臺
中
巿
政
府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參
議
，
程
介
穗
為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局
長
。 

任
命
連
成
財
為
宜
蘭
縣
議
會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主
任
秘
書
，
林
鳳
池
、
劉
永
南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。 

任
命
孫
美
蘭
、
余
月
敏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涂
富
金
、
賴
能
洲
、
陳
佳
宏
、
鄭
明
順
、
柯
武
龍
、
許
升
華
、
蘇
該
得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林
文
鴻
、
曹
佳
琦
、
吳
政
叡
、
李
宏
鳴
、
王
政
忠
、
陳
銘
俊
、
陳
克
麗
、
郭
國
新
、
趙
昌
虹
、
洪

偉
峰
、
張
雅
淳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盧
惠
伶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侯
朝
文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鄭
慶
源
、
郭
齊
星
、
林
玉
禪
、
林
模
信
、
李
柏
忠
、
謝
淑
湞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李
永
生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周
政
宏
、
鄔
揚
華
、
王
重
元
、
廖
秋
明
、
余
佳
倩
、
魏
秀
陵
、
李
曉
玲
、
曾
正
安
、
余
凰
禎
、
李

怡
嬌
、
黃
佩
琦
、
吳
燕
婷
、
傅
佑
臻
、
楊
世
豪
、
陳
玟
雅
、
林
淑
娟
、
林
宜
賢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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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五
○
八
號 

三 

任
命
薛
文
彬
、
劉
澤
增
、
陳
昭
穎
為
薦
任
關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十

一

日 

任
命
葉
吉
堂
為
警
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劉
宇
傑
、
胡
訓
彰
為
警
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王
勝
育
為
警
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邱
輝
東
、
何
建
松
、
黃
登
宏
、
林
明
彥
、
涂
志
芳
、
陳
忠
裕
、
賴
信
村
、
羅
混
龍
、
林
心
彬
、
曾

宏
仁
、
黃
存
吉
、
張
俊
男
、
溫
昆
勳
、
蕭
國
勳
、
許
晉
銘
、
周
新
雄
、
李
秋
寰
、
黃
淵
哲
、
鄭
宗
耀
、
黃
信

還
、
鍾
森
宏
、
郭
明
德
、
楊
修
榮
為
警
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十

二

日 

任
命
陳
榮
宗
為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林
務
局
人
事
室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。 

任
命
朱
文
蕣
為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處
長
，
林
素
安
為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視
察
。 

任
命
金
志
誠
為
行
政
院
海
岸
巡
防
署
海
岸
巡
防
總
局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主
任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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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 
 

 
 

任
命
沈
建
中
為
公
務
人
員
保
障
暨
培
訓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秘
書
。 

任
命
顏
冬
榮
為
臺
北
巿
政
府
社
會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，
林
昌
誠
為
臺
北
巿
立
陽
明
醫
院
簡
任

第
十
職
等
副
院
長
。 

派
林
慶
棻
為
臺
北
巿
政
府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簡
派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。 

任
命
林
志
成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謝
繐
朱
、
簡
徐
芬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麗
秋
、
曾
正
良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王
金
永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楊
淨
淵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袁
藹
維
、
顏
碧
慧
、
蘇
玉
守
、
莊
惠
華
、
李
桂
芳
、
沈
淑
真
、
詹

珺
、
林
羿
玲
、
簡
純
怜
、
曾

美
瑗
、
陳
湘
妮
、
陳
金
貝
、
林
純
如
、
吳
瑞
菁
、
簡
豪
聰
、
單
大
民
、
吳
慧
茹
、
劉
淑
娥
、
周
益
春
、
蘇
怡

維
、
陳
宛
吟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十

三

日 

任
命
張
坤
河
為
財
政
部
臺
北
關
稅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關
務
監
稽
核
。 

任
命
李
俊
湖
為
國
立
教
育
研
究
院
籌
備
處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組
長
。 

任
命
湯
易
為
交
通
部
民
用
航
空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技
正
。 

任
命
鄭
美
蘭
、
劉
維
新
、
王
立
賓
、
邱
光
亮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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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

任
命
張
俊
德
、
洪
蔚
文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趙
淑
華
、
李
足
卿
、
黃
月
娌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郭
健
中
、
許
淑
娟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吉
隆
、
戴
顯
銘
、
林
群
彬
、
李
進
露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郭
淑
楨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尹
忠
誠
為
薦
任
關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十

三

日 

任
命
徐
國
基
、
黃
皇
貴
、
蘇
銘
棠
、
張
瑞
鑫
、
游
裕
賢
、
高
俊
華
、
曾
啟
頊
、
沈
聖
凱
、
鮑
建
宏
、
廖

成
章
、
鄧
錦
輝
、
石
聰
明
、
蘇
煐
富
、
顏
明
輝
、
翁
榮
志
、
楊
瑤
東
、
王
茂
源
、
洪
其
量
、
謝
文
耀
、
鄭
清

存
、
張
回
合
、
黃
光
輝
、
莊
重
慶
、
陳
博
培
、
曾
文
郎
、
陳
國
賢
、
洪
明
星
、
郭
望
生
、
歐
祖
得
、
陳
天
瑞

、
吳
見
智
、
唐
逢
炘
、
許
兩
清
、
蔡
見
鈺
、
許
昆
燦
、
張
啟
志
、
林
文
德
、
林
本
興
、
洪
復
中
、
陳
雙
長
、

薛
長
華
、
陳
泳
綦
、
藍
天
祥
、
曾
龍
川
、
莊
成
旭
、
蔡
光
輝
、
黃
文
輝
、
陳
雲
祥
、
呂
輝
煥
、
顏
豐
敏
、
蔡

正
璟
、
陳
賜
煌
、
朱
志
強
、
吳
曙
雲
為
警
正
四
階
警
察
官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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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

 
 

 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十

二

日 

華
總
二
榮
字
第
○
九
二
○
○
○
二
二
四
四
○
號 

茲
授
予
教
廷
駐
華
大
使
館
代
辦
雅
各
博
•
博
德
•
格
霖
澤
蒙
席
紫
色
大
綬
景
星
勳
章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外
交
部
部
長 

簡
又
新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專 
 

 
 

 

載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新
任
總
統
府
秘
書
長
邱
義
仁
、
國
家
安
全
會
議
秘
書
長
康
寧
祥
宣
誓
典
禮 

新
任
總
統
府
秘
書
長
邱
義
仁
、
國
家
安
全
會
議
秘
書
長
康
寧
祥
宣
誓
典
禮
，
於
本
︵
九
十
二
︶
年
二
月

六
日
上
午
九
時
三
十
分
在
總
統
府
三
樓
總
統
會
客
室
舉
行
， 

總
統
監
誓
，
副
總
統
、
行
政
院
院
長
游
錫

、
立
法
院
院
長
王
金
平
、
司
法
院
院
長
翁
岳
生
、
監
察
院
院
長
錢
復
、
總
統
府
副
秘
書
長
陳
哲
男
、
吳
釗
燮

、
國
家
安
全
會
議
副
秘
書
長
張
榮
豐
、
副
秘
書
長
韓

及
總
統
府
第
三
局
局
長
許
志
仁
︵
大
禮
官
︶
等
在
場

觀
禮
。 ﹏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
活 

動 

紀 

要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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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二
年
二
月
七
日
至
九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三
日 

二
月
七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˙
參
加
總
統
府
台
東
縣
地
方
文
化
展
記
者
會 

二
月
八
日
︵
星
期
六
︶ 

˙
小
南
城
隍
廟
參
香
︵
台
南
市
︶ 

˙
開
基
玉
皇
宮
參
香
︵
台
南
市
︶ 

˙
出
席
﹁
台
南
市
情
人
節
｜
愛
到
最
大
聲
﹂
開
鑼
活
動
︵
台
南
市
億
載
金
城
︶  

˙
參
加
﹁
天
公
疼
台
灣
千
燈
祈
福
夜
﹂
平
溪
天
燈
節
活
動
︵
台
北
縣
平
溪
鄉
︶ 

二
月
九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˙
﹁
魚
路
古
道
人
文
生
態
之
旅
﹂
︵
台
北
縣
擎
天
崗
草
原
︶ 

二
月
十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˙
出
席
﹁
九
十
二
年
大
陸
台
商
負
責
人
春
節
聯
誼
餐
會
﹂
︵
澎
湖
縣
馬
公
市
︶ 

二
月
十
一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˙
蒞
臨
﹁
第
十
一
屆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﹂
開
幕
典
禮
致
詞
︵
台
北
市
世
界
貿
易
中
心
︶ 

二
月
十
二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接
見
諾
貝
爾
文
學
獎
得
主
奈
及
利
亞
籍
索
因
卡(

W
o
l
e
 
S
o
y
i
n
k
a
)

等
一
行
三
人 

二
月
十
三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蒞
臨
﹁
九
十
二
年
工
商
團
體
春
節
聯
誼
會
﹂
致
詞(

台
北
市
喜
來
登
飯
店) 

˙
參
觀
九
二
一
重
建
區
精
品
展
及
觀
賞
﹁
青
春
小
鳥
﹂
舞
台
劇(
台
北
市
紅
樓
劇
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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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副 

總 

統 

活 

動 

紀 

要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二
年
二
月
七
日
至
九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三
日 

二
月
七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˙
訪
視
台
北
捐
血
中
心
︵
台
北
市
︶ 

˙
參
觀
故
宮
福
爾
摩
沙
特
展
︵
台
北
市
︶ 

二
月
八
日
︵
星
期
六
︶ 

˙
參
加
﹁
預
約
綠
色
城
市
：
綠
足
台
灣
．
種
下
農
村
新
希
望
﹂
活
動
︵
台
南
縣
後
壁
鄉
︶ 

˙
聽
取
蘭
花
生
物
科
技
園
區
設
立
簡
報
並
參
觀
蘭
園
︵
台
南
縣
後
壁
鄉
︶ 

˙
參
訪
南
部
國
際
空
港
預
定
區
︵
台
南
縣
七
股
鄉
︶ 

˙
聽
取
南
部
國
際
物
流
空
港
暨
自
由
貿
易
港
區
簡
報
及
參
觀
七
股
鹽
場
︵
台
南
縣
七
股
鄉
︶ 

˙
參
加
﹁
關
懷
台
灣
本
土
：
南
瀛
文
化
巡
禮
﹂
活
動
並
專
題
演
講
﹁
人
與
土
地
：
講
古
台
灣
﹂
︵
台
南
縣
大
內
鄉
︶ 

二
月
九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˙
參
加
﹁
魚
路
古
道
人
文
生
態
之
旅
﹂
︵
台
北
縣
擎
天
崗
草
原
︶ 

二
月
十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˙
接
見
富
達
資
產
管
理
研
究
公
司
副
董
事
長
、
全
球
投
資
策
略
專
家
拜
恩
斯
︵W

i
l
l
i
a
m
 
B
y
r
n
e
s
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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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月
十
一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˙
接
見
南
非
共
和
國
內
政
部
長
布
德
萊
齊
︵M

a
n
g
o
s
u
t
h
u
 
G
.
B
u
t
h
e
l
e
z
i

︶ 
˙
參
加
歌
林
集
團
四
十
週
年
慶
祝
酒
會
︵
台
北
市
喜
來
登
飯
店
︶ 

二
月
十
三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接
見
國
際
獅
子
會
第
一
副
總
會
長
李
台
燮 

˙
聽
取
樹
林
市
市
政
簡
報(

台
北
縣
樹
林
市) 

˙
參
訪
樹
林
車
站
︵
台
北
縣
樹
林
市
︶ 

˙
參
訪
樹
林
酒
廠(
台
北
縣
樹
林
市) 

˙
參
訪
海
明
寺(

台
北
縣
樹
林
市) 

˙
與
樹
林
市
地
方
人
士
座
談(
台
北
縣
樹
林
市)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
府 

新 
聞 
稿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
統
參
加
﹁
第
十
一
屆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﹂
開
幕
典
禮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一
日 

陳
總
統
水
扁
先
生
今
天
上
午
應
邀
參
加
﹁
第
十
一
屆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﹂
開
幕
典
禮
及
揭
幕
並
實
地
參
觀
各
出
版
商
的
展

出
品
及
致
詞
。 

總
統
致
詞
內
容
為
： 

阿
扁
今
天
非
常
高
興
應
邀
參
加
﹁
第
十
一
屆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﹂
的
開
幕
典
禮
，
和
來
自
全
世
界
四
十
九
個
國
家
和
地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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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出
版
界
朋
友
齊
聚
一
堂
，
共
同
分
享
這
一
場
亞
洲
出
版
界
規
模
最
大
的
國
際
書
展
，
首
先
阿
扁
要
代
表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與

台
灣
人
民
，
對
各
位
來
自
海
外
的
貴
賓
，
表
達
最
誠
摯
的
歡
迎
與
感
謝
。 

尤
其
這
次
的
﹁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﹂
能
邀
請
到
奈
及
利
亞
籍
的
詩
人
、
作
家
和
劇
作
家
索
因
卡
先
生
做
為
大
會
的
特
別
貴

賓
，
索
因
卡
先
生
不
但
是
非
洲
第
一
位
獲
得
諾
貝
爾
文
學
獎
殊
榮
的
作
家
，
更
是
一
位
民
主
和
人
權
的
鬥
士
，
由
於
他
的
出

席
，
使
今
天
的
書
展
增
添
了
更
多
的
光
彩
。
同
時
，
這
次
的
國
際
書
展
也
設
置
了
﹁
捷
克
主
題
館
﹂
，
特
別
介
紹
捷
克
的
總

統
詩
人
哈
維
爾
的
作
品
，
一
方
面
是
對
哈
維
爾
總
統
在
文
學
、
人
權
和
民
主
等
方
面
所
做
出
的
卓
越
貢
獻
，
表
示
由
衷
的
敬

佩
，
同
時
也
希
望
藉
這
個
主
題
館
的
介
紹
，
讓
台
灣
的
人
民
多
認
識
捷
克
這
個
美
麗
又
偉
大
的
國
家
，
進
一
步
加
強
兩
國
之

間
友
好
的
情
誼
。
古
話
說
：
﹁
以
文
會
友
，
以
友
輔
仁
。
﹂
今
天
能
透
過
國
際
書
展
的
方
式
，
使
台
灣
與
來
自
全
世
界
的
朋

友
，
建
立
更
密
切
的
往
來
和
更
穩
固
的
友
誼
，
阿
扁
認
為
這
是
這
次
﹁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﹂
最
重
要
的
成
就
。 

﹁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﹂
開
辦
至
今
年
已
是
第
十
一
屆
，
展
出
的
規
模
一
次
比
一
次
盛
大
，
參
加
的
業
者
更
是
一
屆
比
一
屆

增
多
，
這
不
僅
是
主
辦
單
位
積
極
用
心
的
成
果
，
也
是
我
國
民
間
出
版
業
充
沛
生
命
力
與
能
量
的
展
現
。
阿
扁
非
常
高
興
﹁
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﹂
已
成
為
全
球
出
版
業
矚
目
的
焦
點
，
以
及
亞
洲
地
區
最
主
要
的
版
權
交
易
中
心
，
希
望
﹁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
﹂
能
繼
續
為
台
灣
的
文
化
創
意
產
業
，
拓
展
更
寬
廣
的
國
際
視
野
，
與
國
際
出
版
界
搭
起
友
誼
的
橋
樑
。 

目
前
全
世
界
將
近
有
四
分
之
一
的
人
口
使
用
中
文
，
因
此
中
文
圖
書
的
出
版
必
然
會
在
世
界
的
出
版
業
占
有
重
要
的
地

位
，
而
台
灣
是
華
語
世
界
之
中
，
擁
有
最
民
主
的
政
治
制
度
、
最
自
由
社
會
風
氣
和
最
活
潑
的
創
作
空
間
，
只
要
我
們
充
分

掌
握
機
會
，
不
斷
投
資
創
新
，
一
定
能
在
中
文
圖
書
媒
體
的
出
版
上
，
扮
演
更
積
極
的
角
色
。 

阿
扁
相
信
只
要
現
在
多
努
力
，
未
來
還
有
很
大
成
長
的
空
間
，
文
化
創
意
產
業
就
好
像
花
草
和
樹
木
一
樣
，
只
要
有
悉

心
的
照
顧
和
充
分
的
發
展
空
間
，
必
然
能
百
花
齊
放
而
蔚
然
成
林
，
希
望
大
家
能
不
斷
加
油
，
維
持
我
國
出
版
業
在
全
球
市

場
上
競
爭
的
優
勢
。
最
後
，
阿
扁
要
預
祝
今
年
的
﹁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﹂
圓
滿
成
功
，
並
祝
在
場
所
友
的
朋
友
和
貴
賓
們
，
身

體
健
康
、
萬
事
如
意
。 



  

總 
 

統 
 

府 
 

公 
 

報 

第
六
五
○
八
號 

一
一 

副
總
統
接
見
南
非
共
和
國
內
政
部
長
布
特
萊
齊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一
日 

呂
副
總
統
秀
蓮
女
士
今
天
接
見
南
非
共
和
國
內
政
部
長
布
特
萊
齊
︵M

angosuthu G
. B

uthelezi

︶
，
對
他
第
四
次
率

團
來
台
訪
問
，
表
達
誠
摯
歡
迎
之
意
。 

曾
於
一
九
九
四
年
參
加
聯
合
國
所
主
辦
之
觀
選
活
動
、
前
往
南
非
觀
察
該
國
首
次
多
種
族
參
與
之
民
主
大
選
的
副
總
統

，
在
南
非
德
班
市
與
布
特
萊
齊
部
長
有
一
面
之
緣
，
上
午
會
晤
時
，
賓
主
見
面
分
外
親
切
。
副
總
統
表
示
，
一
九
九
四
年
南

非
歷
史
性
的
選
舉
改
變
了
南
非
人
民
的
命
運
，
在
孟
德
拉
前
總
統
、
現
任
姆
貝
基
總
統
及
布
特
萊
齊
部
長
的
共
同
努
力
下
，

南
非
已
在
非
洲
大
陸
開
創
新
的
前
途
，
不
僅
國
內
各
種
族
和
諧
共
存
，
南
非
共
和
國
在
非
洲
和
世
界
舞
台
上
正
扮
演
積
極
的

角
色
，
令
人
敬
佩
。 

副
總
統
並
遺
憾
地
指
出
，
正
當
南
非
在
步
向
坦
途
的
過
程
中
，
卻
因
承
認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而
與
邦
誼
長
達
三
十
年
的

中
華
民
國
斷
絕
外
交
關
係
。
不
過
副
總
統
也
對
布
特
萊
齊
部
長
在
南
非
與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建
交
過
程
當
中
堅
定
為
中
華
民

國
仗
義
執
言
的
立
場
與
情
誼
，
表
達
感
謝
之
意
。
她
提
醒
說
，
西
諺
有
云
：
﹁A

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.

﹂
︵
患

難
見
真
交
︶
。
當
南
非
陷
於
種
族
隔
離
的
困
境
時
，
中
華
民
國
一
直
是
南
非
堅
定
的
好
朋
友
，
如
今
南
非
在
進
步
的
同
時
，

卻
忘
記
了
中
華
民
國
此
一
昔
日
好
朋
友
，
這
是
一
件
令
人
非
常
傷
感
的
事
情
。 

副
總
統
並
進
一
步
以
公
元
二
千
年
她
被
拒
紀
參
加
在
約
翰
尼
斯
堡
舉
行
的
世
界
婦
女
大
會
及
上
年
陳
總
統
專
機
未
能

獲
准
降
落
南
非
補
充
油
料
為
例
說
，
南
非
政
府
為
怕
得
罪
中
共
而
拒
絕
過
去
好
朋
友
的
簡
單
要
求
。
她
相
信
，
作
為
中
華
民

國
長
期
友
人
的
布
特
萊
齊
部
長
看
到
這
些
情
況
，
想
必
也
會
感
到
難
過
。 

不
過
，
副
總
統
表
示
，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與
台
灣
人
民
一
直
把
南
非
視
為
好
朋
友
，
不
僅
於
前
年
的
世
界
和
平
大
會
邀
請

南
非
前
總
統
曼
德
拉
及
狄
克
勒
參
加
，
目
前
在
南
非
仍
有
六
百
家
台
商
投
資
總
額
高
達
十
五
億
美
元
，
製
造
業
及
服
務
業
者

分
別
為
二
百
八
十
家
及
三
百
家
，
對
促
進
南
非
經
濟
發
展
有
重
大
的
貢
獻
，
顯
示
兩
國
的
交
流
持
續
不
斷
，
因
此
如
何
透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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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國
政
治
領
袖
的
互
訪
與
交
流
，
進
一
步
積
極
提
升
兩
國
的
實
質
關
係
，
有
待
雙
方
加
強
努
力
與
合
作
。 

針
對
我
國
加
入
聯
合
國
問
題
，
副
總
統
也
對
南
非
近
年
來
在
聯
合
國
大
會
公
開
反
對
的
立
場
，
表
達
遺
憾
。
她
剴
切
地

向
南
非
政
府
呼
籲
，
即
使
該
國
不
支
持
台
灣
加
入
聯
合
國
，
也
希
望
能
保
持
中
立
，
不
要
公
開
反
對
；
她
說
，
世
界
各
國
不

應
配
合
北
京
當
局
而
無
理
欺
壓
台
灣
，
對
此
，
她
並
請
布
特
萊
齊
部
長
能
在
南
非
政
府
中
為
台
灣
建
言
，
伸
張
正
義
。 

布
特
萊
齊
部
長
則
感
謝
此
行
獲
得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及
台
灣
人
民
的
熱
誠
款
待
，
並
向
副
總
統
詳
細
說
明
南
非
近
十
年
來

政
局
發
展
及
他
率
領
祖
魯
族
人
奮
鬥
的
歷
程
。
他
強
調
，
長
期
以
來
自
己
都
是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與
台
灣
人
民
的
摯
友
，
一
定

盡
個
人
最
大
力
量
，
為
加
強
兩
國
關
係
而
努
力
。 

布
特
萊
齊
部
長
也
指
出
，
南
非
與
台
灣
有
相
當
類
似
的
發
展
經
驗
，
他
個
人
堅
定
支
持
台
灣
完
全
是
基
於
道
德
的
理
念

，
以
台
灣
所
具
有
的
民
主
與
自
由
，
沒
有
理
由
不
給
予
承
認
。
基
於
過
去
南
非
所
遭
受
的
苦
難
，
對
於
目
前
台
灣
的
痛
苦
處

境
，
他
完
全
感
同
身
受
，
也
一
定
會
把
此
行
所
得
訊
息
，
充
分
向
政
府
反
映
。 

布
特
萊
齊
部
長
上
午
由
我
國
外
交
部
主
任
秘
書
鄭
天
授
等
陪
同
，
前
來
總
統
府
晉
見
副
總
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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